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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 最高检在上海
市金山区检察院、 山东省郯城县检

察院等 6 家基层检察院开展企业
合规第一期试点工作； 今年 3 月，

最高检出台 《关于开展企业合规改

革试点工作方案》 明确在江苏、 浙
江等十个省份 100 余家检察院开

展第二期企业合规改革试点； 今年

6 月， 高检院联合八部门出台 《关

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

估机制的指导意见 （试行）》 （以
下简称 《指导意见》）， 确立了 “检

察主导、 各方参与、 客观中立、 强
化监督” 的第三方机制， 其指导作

用、 内容规范、 时间节点都意义深

远。 值得注意的是， 《指导意见》

摒弃了前期试点中企业或检察院直

接委托第三方监管的合规模式， 接
下来试点中如何贯彻使用好第三方

监督评估机制是最紧要的任务， 但

是 《指导意见》 并未明确专业人员
名录库建立及准入、 涉案企业合规

的有效考察标准、 企业合规激励机
制等问题， 成为各地检察机关有序

开展企业合规试点工作面临的主要

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作者系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研究室干警， 本文系 2021 年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应用理论研究课题

《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管机制的理论构建和实践探索》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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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

评估机制的实践与完善（上）

“第三方机制” 在企业合规改革

其称谓更多的是“第三方合规监管”，

试点检察院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构建

第三方合规监管制度，根据监管主体的

不同，主要分为三种模式。 一是独立监

控人或者合规监督员模式。 该模式下，

检察机关启动合规监管程序后，由企业

聘请独立第三方人员协助并监督企业

合规建设，考察期结束后出具涉案企业

合规建设书面报告，作为检察机关作出

相关决定的参考。如深圳市宝安区检察

院将律师事务所作为第三方独立监控

人，由区司法局统筹管理；再如福建洛

江区检察院自行向社会公开聘任律师、

会计师、税务师作为合规监督员。 二是

行政机关监管模式。该模式主要是检察

机关决定启动合规监管程序后，委托有

关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一并作为监督

主体，如辽宁省检察院联合 9家单位制

定 《关于建立涉罪企业合规考察制度

的意见》， 规定由检察机关和负有监管

职责的行政部门共同作为合规考察主

体， 并明确了不同类型犯罪的考察重

点。 三是第三方监管人 + 监督管理委

员会模式。 该模式主要以上海金山区

检察院为代表， 该院联合区司法局、

工商联等 10家单位成立合规监督管理

委员会， 负责对第三方监管人进行监

督、 指导， 防范企业合规中可能出现

的风险， 受企业委托或检察机关指派

的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

机构人员组成的第三方监管人负责对

涉案企业合规整改情况进行直接调查、

监督。

行政机关监管模式中， 检察机关

和行政机关面临既是决定者， 也是监

督者的角色冲突。 在独立监管人模式

中， 虽然理论上独立监控人或者合规

监督员属于专业性较强的第三方， 但

实践中往往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

由此可能衍生涉案企业为争取合规低

门槛而向合规监控人进行“利益输

送”， 而律师、 会计师等合规监督员与

检察机关之间也存在“合规腐败” 的

风险。 第三方监管人 + 监督管理委员

会模式中， 虽然合规监督管理委员会

通过指导、 监督第三方监管人可以确

保第三方监管人的专业性和中立性，

但同样未能避免第三方监管人与检察

机关间的廉政风险。 《指导意见》 在

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 确立第三方

监督评估机制 （以下简称第三方机

制）， 对符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适用条

件的， 由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管理委

员会 （以下简称第三方机制管委会 ）

选任组成的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 （以

下简称第三方组织）， 对涉案企业的合

规承诺进行调查、 评估、 监督和考察。

由此， 《指导意见》 通过设置必要的

程序和资格建立了“利益绝缘” 的监

管机制， 厘清了涉案企业、 第三方组

织、 第三方机制管委会、 人民检察院

等不同主体的职责， 由第三方机制管

委会统筹管理选任考核第三方专业人

员， 减少权力寻租和贪腐， 同时消除

第三方专业人员与涉案企业间可能产

生的业务输送而使监管人丧失中立性

的风险， 实现多方监管与外部制衡。

高检院明确第三方组织采取

“专业人员名录库” 模式， 并明

确专业人员并非仅限于法律领

域。 《指导意见》 第 8条明确了

地方第三方机制管委会的具体职

责， 包括建立本地区第三方机制

专业人员名录库并进行动态管

理， 负责第三方组织及其成员的

日常选任、 培训考核等工作， 对

选任的第三方组织及成员开展日

常监督和巡回检查， 第三方组织

的成员实施违反社会公德、 职业

伦理等行为， 向主管机关、 协会

等提出惩戒建议， 涉嫌违法犯罪

的， 及时报案或举报并列入名录

库黑名单等。 应当明确的是， 名

录库制度着眼于“专业人员” 而

非“专业机构”， 言外之意是不

再以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为单

位， 有利于专业个人排除机构组

织干扰或压制独立从事第三方合

规工作。 此外， 名录库实行可进

可出的动态管理， 同时设立黑名

单制度， 在制度设计层面有效纾

解了市场逐利性带来的垄断压力

以及制度失灵风险。

选任适格的第三方专业人员

是企业合规有效实施的前提， 需

要制定科学的选任方式和标准。

在前期企业合规试点过程中， 各

地检察机关对第三方监管人选任

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是

企业在名录库范围内自行选择，

如深圳宝安区检察院和司法局共

同制定监控人名录库， 涉案企业

在名录中选择想要聘请的独立监

控人； 第二种是多机关共同确定

但赋予企业推荐权， 如浙江省岱

山县检察院与市场监管部门、 工

商联等部门协商确定专业合规监

督员， 涉案企业在此过程中具有

推荐权； 第三种是由检察机关选

任， 如上海金山区由区司法局负

责第三方监管人名录库遴选工

作， 检察院负责第三方监管人的

具体选任。 《指导意见》 第 10

条明确由第三方机制管委会根据

案件情况和企业类型， 从专业人

员名录库中分类随机抽取人员组

成第三方组织， 负责对涉案企业

的合规承诺进行调查、 评估、 监

督和考察。 由此， 人民检察院不

再负责具体选任第三方专业人

员， 规避了权力寻租等贪腐风

险； 同时， 第三方专业人员真正

作为审查者、 验收者的角色， 而

非企业实际合规的帮助者或辅导

者， 更非企业利益的代言人， 确

保了第三方组织的中立性； 除了

岱山模式， 选任过程都排除了企

业的参与， 可以保证符合监管要

求并增强权威性， 而 《指导意

见》 随机分类抽取的方式可以最

大程度保证选任过程的公正性。

关于专业人员名录库的入库

条件 《指导意见》 第 6条明确属

于第三方机制管委会的职责， 想

必高检院不久便会出台相应的实

施细则。 前期试点过程中， 有些

地区对第三方监管人着眼于律师

事务所， 如深圳宝安、 上海金山

等模式。 弊端是律所大多依据人

数规模、 成立时间、 社会声誉等

进行权衡， 评价标准难以细化，

很多优秀的专业律师可能因为律

所的前述因素被排除在外， 容易

造成行业的垄断。 笔者认为，

《指导意见》 明确由地方第三方

机制管委会负责建立本地区专业

人员名录库， 具体到个人而非律

师事务所， 以第三方组织中的律

师为例， 可以在名录库中按照反

商业贿赂、 税务、 知识产权、 环

保等不同专业领域或者行业类型

进行标签， 如果执行反舞弊合规

计划就从反舞弊合规律师中选

取； 对于律师选任的具体标准不

宜设置过高门槛， 可从一般资

质、 专业技能、 中立性条件等角

度考虑， 比如， 是否具有良好的

执业履历、 有过违纪违法行为、

具备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 办理

过相关专业领域的案件、 接受过

相关培训、 荣获专业表彰或荣

誉、 担任过涉案辩护人或代理人

等等， 确保合规监管的有效和公

正。 当然， 第三方组织专业人员

并不局限于律师， 会计师、 税务

师、 合规师、 专家学者以及生态

环境、 市场监督等政府部门具有

专业知识的人亦可以作为专业人

员， 参加第三方组织相关工作。

第三方专业人员的选任及管理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实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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